附件3-7
项目建设期内获授权的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及证明材料
填报企业（盖章）：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名称
	类型
	专利号或登记号
	授权或登记时间
	授权或登记单位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
填写注：
1.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：指项目承担企业作为申请（专利权）人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（或国内外专利机构）提出申请，并经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（或国内外专利机构）在项目建设期内授权（或授予）的，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。
2.“类型”可填写：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。

3.“授权或登记时间”为6位编码，其中前4位为年份，后2位为月份。例如，授权或登记时间为2022年1月，填写编码为“202201”。
4.所填写信息需与知识产权证书一致
5.证明材料需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书。
项目建设期内被受理的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及证明材料

填报企业（盖章）：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名称
	类型
	申请国别
	申请号
	申请日期
	申请人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
填写注：

1.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：指项目承担企业在项目建设期内作为申请（专利权）人，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（或国内外专利机构）提出申请并被受理的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。

2.“类型”可填写：发明专利（含国防专利、国际PCT专利）、国家新药、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。

3.“授权或登记时间”为6位编码，其中前4位为年份，后2位为月份。例如，授权或登记时间为2022年1月，填写编码为“202201”。

4.所填写信息需与受理书内容一致 

5.证明材料需提供相关知识产权申请受理回执。

